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
：

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１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

知于

４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每位董事及与会人员。 现有董事

７

人，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 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宁波房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投资性房产的议案。

为提高资产的有效性，盘活闲置资产，经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房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定将宁房公司持有的闲置办公用房等

８

项投资性房产 （帐面价值

７

，

１７０

，

５８５．３４

元），以评估价

３８

，

１７７

，

６００

元作为挂牌底价在宁波市国土资源交易登记中心公开挂牌出售，具体授权宁房

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执行。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
：

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２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提高资产有效性，盘活闲置资产，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房公司）持有的闲置办公用房等

８

项投资性房产（帐面价值

７

，

１７０

，

５８５．３４

元），以评估价

３８

，

１７７

，

６００

元

作为挂牌底价在宁波市国土资源交易登记中心公开挂牌出售。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宁房地产

股份有公司所持投资性房产的议案》，决定出让的宁房公司持有的闲置办公用房等

８

项投资性房产，评估

价

３８

，

１７７

，

６００

元作为挂牌底价在宁波市国土资源交易登记中心公开挂牌出售，具体授权宁房公司管理层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执行。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将通过宁波市国土资源交易登记中心公开挂牌出让，目前尚未确定交易对象。

（二）宁房公司简介

宁房公司：注册地址宁波市解放南路

１５８

号，办公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外马路

１５７

号，法定代表人王翔，

注册资本

５

，

０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代建房屋开发经营，本公司房屋租赁。 公司持有其

７４．８７％

的股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宁房公司持有的闲置办公用房等

８

项投资性房产，帐面价值

７

，

１７０

，

５８５．３４

元，评估价值

３８

，

１７７

，

６００

元。 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建筑物名称 地址 建筑面积
＠

（

ｍ２

）

评估价值
（

元
）

账面净值
（

元
）

天水华都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Ｈ２００２００６７２

号 四眼?街
７８＃－１

（

商
）

２３．５９ ５６０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２

，

８３５．２７

天水华都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Ｈ２００２００６６６

号 四眼?街
８０＃

（

商
）

３０．１７ ６９５

，

８００．００

天水华都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Ｈ２００２００６６７

号 四眼?街
８２＃

（

商
）

１９．６６ ４６９

，

５００．００

天水华都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Ｈ２００２００６８２

号
江东南镇安街

１５

、

１７

号
（

商
）

２６８．７０ ５

，

２５３

，

１００．００

青林湾一期
Ａ

区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２００６２２０９２

号 青林湾街
３８

号
１９１．７１ １

，

６０８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７１４

，

０３４．５９青林湾一期
A

区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621977

号 青林湾街
66

号
301.92 4,201,900.00

办公楼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Ｈ２００２００６１２

号
解放南路

１５８

号
（

１－４

）（

１－

５

）（

２－６

）

号 １９２．２４ １

，

９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７３

，

７１５．４８

办公楼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H200200607

号
解放南路

158

号
（

3-4

）

（

4-4

）（

5-5

）

号等 2300.54 23,431,000.00

小计
３３２８．５３ ３８

，

１７７

，

６００．００ ７

，

１７０

，

５８５．３４

上述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宁房公司拟出售的

８

项投资性房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甬国证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８

号和

０１９

号评估报告评估测定，评估价为

３８

，

１７７

，

６００

元。 本评估项目采

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房地产进行了核

实、勘察、询证、分析，并实施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以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后予以评定估算的。 上述评估结果已

经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核准。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为提高资产有效性，盘活闲置资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

有其他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股票简称
：

特发信息 股票代码
：

000070

公告编号
：

2010－11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上午，本公司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09

年度股

东大会。 出席大会的股东

3

名，代表股份

127,049,646

股，占股份总数的

50.82％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长张俊林先生主持了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议案一、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7,049,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二、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7,049,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三、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7,049,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四、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7,049,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五、公司

2009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27,049,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议案六、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7,049,64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赞成的股数占大会表决权总数的

100％

，议案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业经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刘学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601788

股票简称
：

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书面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宝庆先生、熊国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一致

同意聘任王宝庆先生、熊国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11

票，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八日
附：王宝庆先生和熊国兵先生简历

王宝庆：男，

52

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陕西省汉中行署经委、陕西省汉中行

署深圳办事处主任科员，深圳市天龙实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光大证券南方总部高级经理，东莞营业部

总经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公司助理总裁、党委委员等职。

熊国兵：男，

42

岁，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历任江西省审计厅企业审计处、外资审计处

项目主审，江西省审计厅秘书科、综合科科长，江西省审计厅办公室副主任，光大证券稽核监察部副总经

理、稽核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等职。

证券代码
：

600543

证券简称
：

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0-11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下

午在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638

号财富中心

23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1,403,9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9,578,8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825,0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7%

。 公司董事、监事及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

议。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0,630,40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

，反对票

772,900

股，

弃权票

600

股。

2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与发行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0,496,80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票

829,100

股，

弃权票

78,00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甘肃同人行律师事务所 雷声 刘斗文 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甘肃同人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
：

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８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肇庆市能源实业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０ 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５．５ －２０１０．５．７ １０００ １．４９

其它方式
－ ０ 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肇庆市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００ １．４９ ０ 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０ １．４９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减持期间，除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５

月

４

日、

５

月

５

日、

５

月

７

日通过大宗

交易各减持股份

５００

万股外，其他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

所做出的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风华高科股份的函》。

２

、经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５３７

号文批准，公司大股东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

２０００

万

股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无偿划转给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

股票简称
：

中国南车
（

Ａ

股
）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９

证券代码
：

１７６６

（

Ｈ

股
）

股票简称
：

中国南车
（

Ｈ

股
）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了方便广大股东参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股东大

会时间调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周四）上午九点半，并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１．Ａ

股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不变。

２．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６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开始。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发出的 《中国南车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交所临

２０１０－００８

号）中《授权委托书》中的会议日期已更改，请见附件。如股东用原委托书，仍然有效。如同一股

东发出新、旧两版委托书，以新版为准。

４．

其他事项请参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的股东大会通知。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在

５

月

２５

日前发布。

５．Ｈ

股股东的通知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附件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公司） 作为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Ａ

股股东 ，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周四）上午九点半在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

世纪金源大饭店召开的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

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
《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
》

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酬金确定方式的
议案
８．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０９

年度薪酬及福利缴费的议案
９．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报酬标准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Ａ

股
、

Ｈ

股股份一
般授权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注：

１．

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发布的股东大会

通知及公告。

２．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弃权”或“反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任

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

知所载之决议案外，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交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３．Ａ

股股东最迟需于大会召开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

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中

国南车总部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６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９８４７８５

。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委托期限：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
：

新和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４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７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９．００

元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５８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４８３

崔欣荣
３ ００＊＊＊＊＊４９２

石观群
４ ０１＊＊＊＊＊６２４

王学闻
５ ０１＊＊＊＊＊６２５

王旭林
６ ０１＊＊＊＊＊６２９

胡柏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六、股份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８０３

，

２４６ ９．０８％ １０

，

１４０

，

９７４ ４３

，

９４４

，

２２０ ９．０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７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７．３１％ ８

，

１６６

，

０００ ３５

，

３８６

，

０００ ７．３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７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７．３１％ ８

，

１６６

，

０００ ３５

，

３８６

，

０００ ７．３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

，

５８３

，

２４６ ０．９６％ １

，

０７４

，

９７４ ４

，

６５８

，

２２０ ０．９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８

，

４７６

，

７５４ ９０．９２％ １０１

，

５４３

，

０２６ ４４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９０．９２％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８

，

４７６

，

７５４ ９０．９２％ １０１

，

５４３

，

０２６ ４４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９０．９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７２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１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４８３

，

９６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８３

，

９６４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２．１０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胡菊勇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３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

002009

证券简称
：

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4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重庆招标采购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通知，本公司中标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

司焊接、总装生产传输线项目，合同中标价为

855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期后将根据招标文件规定，与长

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商谈并签定相应供货合同。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原名为长安福汽车有限公司，是长安、福特、马自达共同参股的一家

合资公司。 长安福特马自达主要生产福特、马自达以及沃尔沃等旗下品牌车型，截止到

2010

年

3

月，主

要车型有福克斯（三厢和两厢）、蒙迪欧、马自达

3

、马自达

2

、嘉年华以及沃尔沃

S40

、

S80

等，沃尔沃

S60

也将投产。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09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

45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601008

证券简称
：

连云港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6

债券代码
：

122044

债券简称
：

10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定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7

日

9

时在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

北路

188

号蔚蓝海岸国际大酒店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339280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3.1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

议，本次会议由李春宏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议案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二

)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

2009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9280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钱大治、李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连云港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连云港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8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4

201 0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

股票简称
：

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0-012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
4

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4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531.3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9.9%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51.5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42.3%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4.3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31.9%

；散杂

货吞吐量完成

71.7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1.6%

。

2010

年截至

4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2014.1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2.4%

；集装箱吞吐量

累计完成

184.8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31.6%

，其中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3.7

万

TEU

，比去

年同期增长

25.7%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337.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1.8%

。

截至

2010

年

4

月末，共有

53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601139

证券简称
：

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0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补充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7

日上午

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大道

6021

号喜年中心

B

座

11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德元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87,000,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88.37%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实施累积投票制，逐项通过了以下议案：

1.

选举包德元、陈永坚、欧大江、刘秋辉、钟绍星、张小东、吕华、关育材、黄维义、樊斌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选举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包德元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陈永坚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欧大江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刘秋辉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钟绍星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张小东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吕华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关育材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黄维义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樊斌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俞伟峰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张建军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王晓东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刘磅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杜文君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施佑生、杨松坤、邓中富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施佑生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杨松坤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邓中富获

1,087,000,000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邹晓冬先生、律师许志刚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601139

证券简称
：

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1

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上午

10:30

在深圳市深南大道

6021

号喜年中心

B

座公司

11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集人为包德元先生。 会议应

到董事

15

名，实到

15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由包德元先生主持。 会议逐项审议并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包德元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二、《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永坚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三、《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包德元、陈永坚、欧大江、杜文君，包德元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俞伟峰、张建军、黄维义，俞伟峰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磅、王晓东、俞伟峰，刘磅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王晓东、刘磅、张小东、吕华，王晓东为主任委员。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包德元的提名，同意聘欧大江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欧大江的提名，同意聘陈秋雄、李勇坚、李青平、黄至仁任公司副总裁；聘黄至仁兼任公

司财务总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孙平贵任公司总会计师；聘薛波任公司总经济师。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

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包德元的提名，同意聘郭加京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包德元的提名，同意聘舒适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附件

简历：

包德元，男，中国国籍，

1953

年出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

1972

年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

条法处处长；

1994

年

12

月

-2003

年

7

月，历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工交部部长、投资部部长、总会计师、副

总裁；

2001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永坚，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1951

年出生，工业工程硕士。

1974

年参加工作，

1992

年

-1995

年，任香港

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市务科总经理；

1995

年

-1997

年， 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市务及客户服务科总经理；

1997

年至今，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2004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欧大江，男，中国国籍，

1958

年出生，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深圳市先进生产工作

者。

1977

年参加工作，

1983

年

5

月

-1995

年

12

月，历任深圳市液化石油气管理公司业务科员、科长、经理、

副总经理；

1996

年

1

月

-1998

年

3

月， 任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石油气分公司经理；

1998

年

4

月

-2007

年

3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4

月

-2007

年

3

月，兼任本公司董事；

2007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总裁、党委副书记。

陈秋雄，男，中国国籍，

1958

年出生，

1982

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燃气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

1975

年参加工作，

1984

年

1

月

-1995

年

10

月，历任深圳市液化石油气管理公司技术科助理工程师，设

计室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拓展部部长，工程技术部部长兼设计公司经理，副总经理兼发展部部长，副总

经理兼下属工程公司经理，副总经理；

1995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李勇坚，男，中国国籍，

1955

年出生，

1980

年毕业于江西工学院内燃机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政工师。

1970

年参加工作，

1986

年

4

月

-1988

年

4

月，任职深圳市蛇口公安局；

1988

年

4

月

-1989

年

10

月，任深圳

蛇口船业集团永隆公司副经理；

1989

年

10

月

-1998

年

3

月，历任深圳市南山石化集团总经理助理、董事、

副总经理，南山石油集团董事、副总经理；

1998

年

3

月

-1999

年

3

月，任本公司下属南油公司经理；

1999

年

3

月

-1999

年

8

月兼任深圳市南山区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4

月

-2007

年

3

月，任本公司董事；

1998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李青平，男，中国国籍，

1957

年出生，有机化工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74

年参加工

作，

1991

年

12

月

-1995

年

12

月，历任深圳市液化石油气管理公司设计室工程师，深圳市燃气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副经理，拓展部副部长；

1996

年

1

月

-1997

年

1

月，任本公司拓展部副部长；

1997

年

1

月

-1999

年

10

月，历任深圳市燃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

1999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黄至仁，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1965

年出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英

格兰及威尔斯特许会计师协会公会会士、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士、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士、英国

特许秘书公会会士、香港公司秘书公会会士。

1988

年开始于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见习行政人

员、高级客户会计主任、优质服务支援小组财务科代表、持续革新项目财务管理系统项目经理、苏州港华燃

气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高级会计主任等职位；

2004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孙平贵，男，中国国籍，

1957

年出生，

1981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

1976

年参加工作，

1994

年

12

月

-1999

年

7

月，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所属企业财务总监；

1999

年

7

月

-2003

年

10

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03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薛波，男，中国国籍，

1959

年出生，

198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1976

年

9

月参加

工作，

1993

年

6

月

-2003

年

1

月，历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产权部科员，总裁秘书，资产经营部负责人、副

部长、部长，工业二部部长；

2003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济师。

郭加京，男，中国国籍，

1963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1984

年参加工作，

1990

年

10

月

-1995

年

11

月，历任深圳市液化石油气管理公司总经理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人事部长；

1995

年

11

月

-2002

年

8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处主任、总经理助理；

2002

年

8

月

-2004

年

4

月，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

2004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处主任。

2007

年

9

月

5

日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合格证书。

舒适，男，中国国籍，

1978

年出生，

2000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2000

年

7

月起先后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监事会秘书、计划财务部综合业务经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董事会秘书处资本运营经理。

2007

年

9

月

5

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合格证

书。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的规定，同意聘任欧大江为公司总裁，聘任陈秋雄、李勇坚、李青平、聘黄至仁为公司副总裁，黄至仁兼

任公司财务总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孙平贵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薛波为公司总经济师，聘任郭加京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

证券代码
：

601139

证券简称
：

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
：

临
2010-012

深圳燃气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上午

11:30

在深圳市深南大道

6021

号喜年中心

B

座公司

11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5

人，实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施佑生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施佑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6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附简历

施佑生，男，中国国籍，

1954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

1970

年参加工作，

1991

年

8

月

-1994

年

5

月，任深圳

市投资管理公司产权部部长；

1994

年

5

月

-1997

年

10

月，历任深业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执行董事；

1997

年

10

月

-2003

年

7

月，任罗湖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2003

年

7

月

-2005

年

10

月，任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05

年

10

月

-2006

年

9

月，任深圳市地铁有限

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